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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
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譽宴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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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1483）

補充公佈
須予披露交易

認購於基金獨立投資組合的權益

茲提述譽宴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七月二日，內容有關認
購於基金獨立投資組合的權益之公佈（「該公佈」）。除另有指明外，本公佈所用詞彙
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本公佈乃就認購事項提供進一步資料。

有關獨立投資組合的進一步資料

誠如該公佈所披露，獨立投資組合的投資策略包括投資多種工具，該等工具（主要為
上市債券）包括但不限於上市股權、可換股證券、股權相關工具、債務證券及債務（可
能低於投資級）、貨幣、掉期及其他衍生工具。據管理人所告知，管理人擬於期限內專
注投資由中國物業開發商發行以美元計值的公司債券，並可能根據證券市場及總體
經濟的狀況及趨勢，執行或採用不同的策略或投資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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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管理人的進一步資料

根據管理人所提供的資料，管理人在香港上市證券投資、首次公開發售前投資以及債
券投資方面擁有豐富經驗，該等投資亦為管理人目前管理基金的重點方向。據管理人
所告知，該等基金的平均年回報率約為10%至15%。管理人的核心投資管理團隊成員
如下：

David Heron先生（「Heron先生」），董事總經理

Heron先生為管理人的負責人，可進行香港證券及期貨條例項下的第1類（證券交易）、
第4類（就證券提供意見）及第9類（提供資產管理）受規管活動。Heron先生主要負責
管理人的資產管理業務。Heron先生在於中國及香港市場投資方面擁有豐富經驗。彼
擁有逾25年工作經驗並於東南亞及香港的多家金融機構擔任管理職務。

林通先生（「林先生」），資產管理業務負責人

林先生為管理人的負責人，可進行香港證券及期貨條例項下的第4類（就證券提供意
見）及第9類（提供資產管理）受規管活動。林先生負責管理人的資產管理業務，並於
管理基金及高淨值客戶之資產方面擁有豐富經驗。於加入管理人之前，林先生曾就職
於德勤會計師事務所及Oceana Investment Management Limited。

朱立敏先生（「朱先生」），基金經理

朱先生為管理人的負責人，可進行香港證券及期貨條例項下的第4類（就證券提供意
見）及第9類（提供資產管理）受規管活動。朱先生主要負責作出投資決定。朱先生亦
擁有逾10年行業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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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立認購協議的理由及裨益的進一步資料

誠如該公佈所披露，認購事項提供了一個將本公司未使用資金的回報最大化的投資
機會，其中已考慮風險水平、投資的潛在回報及獨立投資組合的到期期限。定期監察
現有及預期流動資金需求並確保維持充足現金儲備以滿足本集團的流動資金需求是
本集團的一項政策。認購金額7,000,000美元佔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的現金結餘少於25%。參與股份亦可由本公司選擇在不足一年時間內於二零二一年
五月贖回。基於上文所述，經考慮管理人及其核心投資管理團隊成員的過往經驗及表
現，董事認為認購事項將提供通過將本公司部分資金用於認購事項以增加短期投資
回報的良機。獨立投資組合的贖回政策亦將使本集團在管理其資金及維持穩健的流
動資金狀況方面保持靈活性。

承董事會命
譽宴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桑康喬

香港，二零二零年七月十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桑康喬先生、許文澤先生及崔鵬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
為徐志浩先生、林嘉德先生及黃誠思先生。


